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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短期（不超过 1 年）的银行存款类产品或保

本型理财产品或较低风险按日开放的理财产品， 包括但不限于购买固定收益型或浮动收益型的存款
类产品和理财产品。

● 委托理财期限：单项理财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十二个月，自公司本次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下一年年度董事会召开之日有效。

● 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 2021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年度）会议，第三
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年度）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独立董事对
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委托理财金额在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自有资金，在不影响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步长制药”）正常生产经营和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公司及相关子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增加资金收益，以更好的保障公司股东的利益。

（二）资金来源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所使用的资金为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的闲置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资金整体运营情况，公司秉承资金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开

展及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对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通过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购买机构不限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降低财务成本。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亿元额度内，资金
可以循环使用。

（四）投资期限
单项理财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十二个月， 自公司本次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年度

董事会召开之日有效。
（五）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

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针对可能发生的投资风险，公司拟定如下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

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末应对所

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 并根据谨慎性原则， 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
失，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
构进行审计。

二、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公司及相关子公司拟在金融机构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的自有资金开展理财业务，上

述额度是指在任意时点理财业务的资金总额不得超过人民币 8亿元，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主要选
择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短期（不超过 1年）的银行存款类产品或低风险等级的理财产品，
包括但不限于购买固定收益型或浮动收益型的存款类产品和理财产品。 在公司董事会授权的投资额
度范围内，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由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情况
预计公司委托理财的受托方为公司主要合作的商业银行、 证券公司、 信托公司等合格的金融机

构。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
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一）公司财务数据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288,626.36 万元， 负债总额 907,542.90 万元， 归母净资产

1,371,464.28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600,671.43 万元，归母净利润 186,089.43 万元。（上述数
据经审计）

（二）对公司的影响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的前提下，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的正常开展。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
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风险提示
尽管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 购买机构不限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理财产

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该投资受到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政策风险、流动性风险、
不可抗力风险等影响。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独立董事的意见
（一）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 2021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年度）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

六次（年度）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本委托理财金额在董事会权
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8亿元的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在保证

正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前提下，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短期（不超过
1年）的银行存款类产品或保本型理财产品或较低风险按日开放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购买固定
收益型或浮动收益型的存款类产品和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投入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11,325.00 11,325.00 31.31 2,615.00
2 结构性存款 19,200.00 19,200.00 55.68 0.00
合计 30,525.00 30,525.00 86.99 2,615.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7,165.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0.52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0.05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615.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77,385.00
总理财额度 80,000.00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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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

（财会〔2018〕35号），对现行的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损益、总资产、净
资产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财政部于 2018年 12月 7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财会〔2018〕35号）（以下简称

“新租赁准则”）。 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要求，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包括 A股上市公司）自 2021
年 1月 1日起实施。按照要求，公司应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有关规定开始执行修订后企业会
计准则及财务报表格式。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年度）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
次（年度）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变更前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

赁（财会〔2006〕3号）》、《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二）变更后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财

会〔2018〕35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
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三）变更日期
根据规定，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即 2021年 1月 1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四）变更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1、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
新租赁准则在租赁定义和识别、承租人会计处理方面作了较大修改，出租人会计处理基本延续现

有规定。 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1）完善了租赁的定义，增加了租赁识别、分拆、合并等内容。新租赁准则将租赁定义为“在一定期

间内，出租人将资产的使用权让与承租人以获取对价的合同”，并进一步说明如果合同中一方让渡了
在一定期间内控制一项或多项已识别资产使用的权利以换取对价，则该合同为租赁或者包含租赁。同
时，新租赁准则还对包含租赁和非租赁成分的合同如何分拆，以及何种情形下应将多份合同合并为一
项租赁合同进行会计处理作了规定。

（2）取消承租人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的分类。要求对所有租赁（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
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新租赁准则下，承租人不再将租赁区分为经营租赁或融资租赁，而是采

用统一的会计处理模型， 对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以外的其他所有租赁均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
赁负债，并分别计提折旧和利息费用。短期租赁，是指在租赁期开始日，租赁期不超过 12个月的租赁。
低价值资产租赁，是指单项租赁资产为全新资产时价值较低的租赁。承租人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
产租赁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而是采用与现有经营租赁相似的方式进行会计处理。

（3）改进承租人后续计量，增加选择权重估和租赁变更情形下的会计处理。 原租赁准则未对租赁
期开始日后选择权重估或合同变更等情形下的会计处理作出明确规范， 导致实务中多有争议且会计
处理不统一。新租赁准则明确规定发生承租人可控范围内的重大事件或变化，且影响承租人是否合理
确定将行使相应选择权的，承租人应当对其是否合理确定将行使续租选择权、购买选择权或不行使终
止租赁选择权进行重新评估。 租赁变更，是指原合同条款之外的租赁范围、租赁对价、租赁期限的变
更。 企业应视其变更情况将其作为一项单独租赁进行会计处理或重新计量租赁负债。

（4）丰富出租人披露内容，为报表使用者提供更多有用信息。关于出租人发生的经营租赁，原租赁
准则仅要求出租人披露各类租出资产的账面价值。 新租赁准则要求出租人增加披露相关租赁收入及
未折现租赁收款额等信息。 此外，出租人还应当根据理解财务报表的需要，披露有关租赁活动的其他
定性和定量信息。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与原租赁准则相比，新租赁准则的核心变化是取消了承租人关于融资租赁与经营租赁的分类，要

求承租人对所有租赁（选择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在资产负债表中均确认相应
的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分别确认折旧和利息费用。

公司将于 2021年 1月 1日起实施新租赁准则， 自 2021年一季报起按新租赁准则要求进行会计
报表披露，不重溯 2020年末可比数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公司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三、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会

计政策变更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会

计政策变更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三）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等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不会

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
会计政策的变更。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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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4月 16日以电话方式和微信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应参加
表决董事 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人。 会议由董事长邓文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一季报所包含的信息客观、真实、完整的反映了公司 2021年一季度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天味食品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2）。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此项议案，并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修订后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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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按照财务部相关规定执行，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

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一、概述
2018 年 12 月 7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的通知》（财会

〔2018〕35 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新租赁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
并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9年 1月 1日起实施；其他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 2021年 1月 1日起实施。

根据上述政策规定，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并对公司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
行调整。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 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 2006 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及其相关规定。
（二）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

租赁》的相关规定执行。
除以上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

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
取消了承租人关于融资租赁与经营租赁的分类，即承租人采用单一计量模式,要求承租人对所所

有租赁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分别确认折旧和利息费用。 例外情况是，对于短期租赁(不超过
12个月,不含资产购买权)和低价值租赁(全新资产价值较低)可以选择简化处理,即不确认使用权资产
和租赁负债。 修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完善了租赁的定义，增加了租赁识别、分拆、合并等内容；
(2)承租人会计处理由双重模型修改为单一模型；
(3)改进承租人后续计量,增加选择权重估和租赁变更情形下的会计处理；
(4)丰富出租人披露内容，为报表使用者提供更多有用信息。
（四）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衔接规定， 公司对于首次执行日前已存在的合同选择不重新评估其是否为租赁或者包含租

赁。 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的累积影响仅调整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
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公司将于 2021年 1月 1日起实施新租赁准则，并自 2021 年一
季度起按新租赁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不重述 2020年末可比期间信息。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
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审批程序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能更加全面、
准确、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

况。 该准则的实施，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暨执行新租赁准则。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要求进行的合理的变
更，相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事项的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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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邓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丹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叶青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4,361,605,365.82 4,289,984,896.09 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815,404,993.67 3,729,658,162.74 2.3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3,921,218.63 148,356,300.87 -83.8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21,724,696.37 333,993,004.17 5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0,155,180.70 76,975,616.27 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6,872,189.90 70,847,351.38 8.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10 4.09 减少 1.9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271 0.1285 -1.0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271 0.1285 -1.0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94,880.87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389,847.7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
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
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
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
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4,168,440.69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
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1,065.4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579,351.32
合计 3,282,990.80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万股

股东总数（户） 28,08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邓文 40,643.5 64.47 40,643.5 无 境内自然人
唐璐 6,525 10.35 6,525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467.01 2.33 1,052.63 无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景顺长城新兴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 1.59 53.13 无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鼎益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500.01 0.79 16.89 无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68.88 0.74 无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350.88 0.56 350.88 无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50.01 0.56 无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诺德价值优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317.68 0.5 89.47 无 未知

卢小波 307.77 0.49 210.53 无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新
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46.87 人民币普通股 946.8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鼎益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483.12 人民币普通股 483.1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68.88 人民币普通股 468.8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中小盘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14.38 人民币普通股 414.38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50.01 人民币普通股 350.0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成长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0 人民币普通股 26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德价值优
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8.20 人民币普通股 228.20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10.84 人民币普通股 210.84

唐鸣 198.39 人民币普通股 198.3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内需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6.63 人民币普通股 196.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邓文、唐璐为公司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未增减（%） 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400,000,000.00 650,000,000.00 -38.46 说明 1
预付款项 59,922,309.37 18,043,269.00 232.10 说明 2
其他应收款 18,912,179.55 12,589,884.63 50.22 说明 3
其他流动资产 8,451,351.76 15,001,985.99 -43.67 说明 4
其他非流动资产 98,217,701.80 36,450,182.73 169.46 说明 5
合同负债 54,965,801.13 41,092,113.75 33.76 说明 6
应付职工薪酬 19,592,178.29 35,732,987.10 -45.17 说明 7
其他流动负债 7,145,554.14 5,341,974.79 33.76 说明 8

说明 1：交易性金融资产减少主要系公司购买的结构性存款到期；
说明 2：预付款项增加主要系公司为保证原材料供应的预付款；
说明 3：其他应收款增加主要系保证金增加所致；
说明 4：其他流动资产减少主要系本期销售增加，期末进项税留抵金额减少；
说明 5：其他非流动资产增加主要系公司募投项目实施，预付设备及工程款增加；
说明 6：合同负债增加主要系客户提前支付的产品货款；
说明 7：应付职工薪酬减少主要系上年末计提奖金已支付；
说明 8：其他流动负债增加主要系合同负债增加所带动的待转销项税额增加所致。
3.1.2 利润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2021 年
1-3月）

上年同期（2020
年 1-3月）

增减比例
(%) 说明

营业收入 521,724,696.37 333,993,004.17 56.21 说明 9

营业成本 325,061,545.92 199,078,115.04 63.28 说明 10

销售费用 93,553,509.73 31,682,109.85 195.29 说明 11

管理费用 18,552,720.64 13,808,375.06 34.36 说明 12

财务费用 -13,777,038.41 -1,874,519.62 634.96 说明 13

投资收益 4,168,440.69 10,963,698.63 -61.98 说明 14

营业外支出 696,531.70 4,173,875.86 -83.31 说明 15
说明 9：营业收入增加主要系公司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火锅调料及中式菜品调料销量增加所

致；
说明 10：营业成本增加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导致营业成本增加；
说明 11：销售费用增加主要系一季度公司广告投放、业务宣传费、促销费等增加所致；
说明 12：管理费用增加主要系薪酬增加及计提股权激励的费用所致；
说明 13：财务费用增加主要系募集资金存款利息增加；
说明 14：投资收益减少主要系结构性存款购买减少导致投资收益下降；
说明 15：营业外支出减少主要系去年同期疫情捐赠。
3.1.3 现金流量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2021 年
1-3月）

上年同期（2020
年 1-3月）

增减比例
(%) 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620,623,574.34 468,157,112.71 32.57 说明 1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778,121.77 2,264,970.86 464.16 说明 1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99,889,887.99 228,951,457.22 74.66 说明 1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3,738,098.92 41,295,176.15 78.56 说明 19
支付的各项税费 75,141,415.26 34,176,840.56 119.86 说明 2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0,711,075.31 17,642,308.77 244.12 说明 21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4,168,440.69 10,963,698.63 -61.98 说明 22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79,960,923.88 29,575,302.29 170.36 说明 23

投资支付的现金 200,000,000.00 470,000,000.00 -57.45 说明 24
说明 16：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带来的回款增加所致；
说明 17：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主要系本期收到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说明 18：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增长，所带来的材料成本支出

增加；
说明 19：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主要系员工薪酬增加所致；
说明 20：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主要系收入增加导致缴纳的税金增加；
说明 21：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主要系支付的广告费及市场费用所致；
说明 22：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减少主要系本期购买结构性存款金额下降；
说明 23：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增长主要系募投项目持续投建

现金支出增加；
说明 24：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主要系本期购买结构性存款金额下降。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邓文
日期 2021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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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十四号———食品制造》第二十三条的相关
规定，现将公司 2021年一季度主要经营情况（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1. 主营业务收入按销售渠道分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3月
金额 占比 增长率

经销商 42,338.13 81.22% 49.62%
定制餐调 4,597.28 8.82% 410.22%
电商 4,189.49 8.04% 25.23%
直营商超 593.47 1.14% -9.21%
外贸 247.40 0.47% 70.33%
其他 160.84 0.31% 204.62%
合计 52,126.61 100.00% 56.09%

2. 主要产品收入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3月
收入 占比 增长率

火锅调料 24,944.82 47.85% 84.53%
中式菜品调料 24,067.72 46.17% 36.08%
香肠腊肉调料 841.77 1.61% 376.63%
鸡精 998.72 1.92% -7.84%
香辣酱 682.53 1.31% 4.98%
其他 591.05 1.13% 111.23%
合计 52,126.61 100.00% 56.09%

3. 主营业务收入分地区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销售区域
2021年 1-3月
金额 占比 增长率

西南地区 14,864.03 28.52% 25.56%
华中地区 8,793.54 16.87% 52.70%
华东地区 12,544.81 24.07% 97.82%
西北地区 4,730.42 9.07% 55.62%
华北地区 4,189.06 8.04% 94.05%
东北地区 3,284.05 6.30% 83.48%
华南地区 3,473.30 6.66% 49.78%
出口 247.40 0.47% 65.97%
合计 52,126.61 100.00% 56.09%

4. 经销商变动情况：
单位：个

销售区域
2021年 1-3月
期初 变化 期末

西南地区 475 19 494
华中地区 586 22 608
华东地区 767 40 807
西北地区 247 24 271
华北地区 407 27 434
东北地区 263 24 287
华南地区 256 27 283
合计 3001 183 3184

特此公告。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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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为：中国银行双流工业新城支行
● 本次赎回理财金额为：25,000万元
● 履行的审议程序：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召

开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并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召开了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使用不超过
80,000万元(含 80,000万元)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该额度可在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 12 个月内滚动使用。 内容详见 2020 年 3 月 31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08）、《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9）、《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2） 及 2020 年 4 月 22 日的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24）。

一、 本次赎回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10月 22日与中国银行双流工业新城支行签署了《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认

购委托书》并于 2021年 4月 26日赎回，公司收回本金 25,000
万元，获得收益 4,363,013.70元。 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人 产品所属类
型

产品
收益类型

理财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年化收益

率（%）
获 得 收 益
（万元）

中国银行 银行理财产
品

保本浮 动收
益型 25,000 2020-10-26 2021-4-26 3.50 436.30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确保不影响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适度理
财，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
金额

1 保证收益 / 保本浮动收益 / 保本保最低
收益 213,800 213,800 2,584.39 0

合计 213,800 213,800 2,584.39 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8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21.45%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7.09%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80,000
总理财额度 80,000

特此公告。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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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以电话方式和微信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会
议应参加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唐金梅女士召集和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形成以下决议：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报

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天味食品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事项的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2）。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4月 28日

制作 朱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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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4月 2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观庄桥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7,368,68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292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沈建华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8人，董事刘培意因工作原因出差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1人，监事陈学明、张焕祥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3、 董事会秘书李新学先生出席会议；高管华新忠、沈剑波、王玲华、陈星、李新学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368,686 100.00 0 0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368,686 100.00 0 0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368,686 100.00 0 0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368,686 100.00 0 0 0 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368,686 100.00 0 0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368,686 100.00 0 0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司 2021年度融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368,686 100.00 0 0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办理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368,686 100.00 0 0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之间 2021年预计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368,686 100.00 0 0 0 0

10、 议案名称：《关于 2021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368,686 100.00 0 0 0 0

11、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368,686 100.00 0 0 0 0

12、 议案名称：《关于 2020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368,686 100.00 0 0 0 0

13、 议案名称：《关于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368,686 100.00 0 0 0 0

14、 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相关授权有效期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360,386 99.9968 8,300 0.0032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
利润分配的议案》 19,774,868 100.00 0 0 0 0

9
《关于公司与子公司、
子公司之间 2021 年预
计担保的议案》

19,774,868 100.00 0 0 0 0

10
《关于 2021 年度使用
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
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19,774,868 100.00 0 0 0 0

11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担任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19,774,868 100.00 0 0 0 0

12 《关于 2020年度董事、
监事薪酬的议案》 19,774,868 100.00 0 0 0 0

13 《关于董事、监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19,774,868 100.00 0 0 0 0

14

《关于延长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
大会决议有效期及相
关授权有效期的议
案》

19,766,568 99.9580 8,300 0.0420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14 项议案，议案 9、议案 14 为特别决议，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余议案均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未对通知和公告以外的事项进行审
议。

2、 除审议上述议案外，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2020 年度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张雪婷、吴钢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
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 28日


